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要點 

95年 3月 1日訂定 

101年 2月 22日修訂 

101年 7月 9日修訂 

102年 9月 18日修訂 

103年 11月 28日修訂 

104年 2月 25日修訂 

104年 6月 30日修訂 

106年 1月 18日修訂 

 

一、依據 

 （一）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三）臺東縣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四）臺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五）臺東縣政府 95年 1月 5日府教學字第 0953000686號函規定辦理。 

(六)臺東縣政府 101年 6月 29日府教學字第 1010120127號函規定辦理。 

 （七）臺東縣政府 102年 9月 16日府教學字第 1020176810號臺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年 11月 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30135730號函辦

理。 

二、學生成績評量旨在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

別學習成就，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及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 

三、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其評量範圍如下：  

 （一）學習領域評量：依能力指標、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



層面，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分析。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學生出席情形、獎懲、日常行為表現、團體活動表現、公共服

務及校外特殊表現等。 

 （三）本校運用彈性學習節數所安排之課程以及資訊、環境、性別平等、人權、生涯發

展、家政、海洋等重大議題以融入各學習領域評量為原則。 

四、學生成績評量，分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二種，定期評量以三次為限，其方式由教導處召

集全校教師規畫辦理；平時評量由任課教師於課堂中隨時評量之，範圍與方式應兼顧個

別化、適性化與多元化。 

五、學生學習領域之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以獎勵輔導為原則，並依照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訂學習領域內涵、分段能力指標及評量原則與方式評量。學

生學習領域成績評量分為語文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數學領域、生活課程領域、社會

學習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及綜合活動領域為之。一、二年級應

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三領域合併為生活課程進行評量。 

 （一）語文領域之成績，應包括本國語文及外國語文，其學習總成績加權計算之。 

    1、本國語文：分為本國語文及本土語文，其中本國語文之評量應參酌綱要之能力指

標，兼重注音符號的應用、聆聽、說話、識字及寫字、閱讀、作文能力，著重綜合

應用能力之評量。本土語文可就地區性之不同，選授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其

評量宜就聽、說為主，寫、作為輔。 

    2、外國語文：外國語文以英文為第一外國文，其評量宜採形成性評量，以口語練習、

角色扮演等活動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二）健康與體育領域之評量，以紙筆測驗、課前活動準備、平時觀察、行為態度問卷、

紀錄表、自我評量、課後作業、上課參與及表現等方式。 

 （三）數學領域之評量宜多樣化，採用紙筆測驗、實測、討論、口頭回答、學習態度、作

業或分組發表等方式。 



 （四）生活課程領域之評量，應用紙筆測驗、成品展示、口頭詢答、學習歷程檔案、專題

報告、討論、教師觀察、動態評量、創作、表演及欣賞等方式。 

 （五）社會學習領域之評量，採用紙筆測驗、教師觀察、動態評量、實作評量、自我評量

及情境測驗等方式。 

 （六）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評量，併用量與質的評量，採取教師評量、學生互評、學生自評

等，以創作、表演、欣賞、觀察、問答、晤談、測驗及討論等方式。 

 （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評量，除由教師考評之外，得輔以學生自評及互評來完成。

其型式可運用如觀察、口頭詢問、實驗報告、成品展示、研究報告、紙筆測驗、操

作、設計實驗及學習歷程檔案等方式。 

 （八）綜合活動領域之評量以記錄為之，以學習單、學習態度、會議紀錄、研究報告、活

動心得、成品製作、成果展演等方式。 

    前項評量方式，由任課教師依其教學計畫，於學期初送教導處備查後，以口頭或書面通

知等方式向學生及家長說明，並負責評量。 

六、日常生活表現之評量，其評量方式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參酌學生之智能、性向、興趣、家庭環境及社會背景等因素，並依平日個別行為觀

察、談話記錄、家庭訪視紀錄及教導處等相關單位彙送之資料實施評量。 

 （二）以 80分為基本分數，並依學生出席情形、獎懲、日常行為表現、團體活動表現、公

共服務及校外特殊表現等分別予以加減，惟對於學生之同一行為不得重複加減。其

加減分數之標準與方式由各校參照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之。 

七、各項成績評量紀錄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紀錄，並提供具體建議。各項成績評量之量化

範圍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學期成績以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

活動等七項分別計算。 

 （二）學習領域內以個別學科方式評量者，該領域之學期成績為各學科之學期成績乘以各



該學科之教學節數，所得之總和再除以該領域教學總節數。 

 （三）各段評量成績為該段平時評量成績佔百分之 60與定期評量成績佔百分之 40。 

 （四）學期成績為各學習領域評量成績之平均。 

 （五）學生學期總成績以學習領域成績佔 100％。畢業總成績以低中高年段學期總成績平

均之。 

 （六）學生學期成績之登記，由各班級任老師主辦。百分制成績登記四捨五入至整數。 

 （七）量化紀錄得以百分制分數計之，至學期末應將其分數依下列基準轉換為等第： 

    1、優等：九十分以上。 

    2、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3、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4、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5、丁等：未滿六十分。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應就第三條第二款所列項目，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

之，並酌予提供具體建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化。 

（八）資源班學生成績依據資源班辦法中規定於 IEP會議中決議。 

八、學生成績評量紀錄，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紀錄內容至少應包括日

常生活表現評量項目、學習領域評量項目、成績等第、出勤情形及獎懲紀錄等，其格式

及相關表冊如附件一。學生如對成績有疑義時，應自收受成績單之日起一週內向學校申

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九、學生因故無法參加定期評量時，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 

（三）未經准假無故缺考者，應於到課後立即補考，其補考科目之成績以實得成績八折計

算。 

十、本校學生在校學期評量成績結果，學生各學習領域成績經評定成績未達丙等者，應依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教教學實施方案規定，於學期結束前施以補救教學並辦理補



考，補考成績超過 60分者，一律登記為 60分 

（四）日常生活表現之學期成績經學生日常生活表現審查委員會審核，未達行為檢核項目

「大部分符合」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由學校進行專案輔導。 

十一、本校學生修業期滿，評量結果符合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不符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 

（三）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或九年級第二學期符合下列規定並經日常生活表現審核委員會

審核通過者： 

（1）任一學期內曠課節數未超過 40節。 

（2）修業期間 輔導改過銷過後，未達三大過者，含折算累積之三次警告折算一次

小過，三次小過折算一次大過。 

（3）任一學期內事、病假及曠課節數合計未超過該學期授課節數三分之ㄧ。 

學生於九年級第二學期因罹患重大疾病致不符前項第二款第 2目(3)規定，經提日常生活

表現審核委員會審議通過者，發給畢業證書。 

十二、學生成績評量結果及紀錄，非經學校、家長及學生本人同意，不得公布或洩漏，但以

不透漏學生姓名方式，提供教育研究或教學使用者，不在此限。 

十三、經課發會決議，從 104學年度起，學生成績評量結果及紀錄直接登錄於 

學務系統，不再謄寫於紙本。 

十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國民小學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成績單 

學號：____ 班級：____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    

學習領域 等 第 努力程度 重 要 日 期 

語文 

領域 

本國語文   
 

本土語文   

英 語   

數 學 領 域   

社 會 領 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綜 合 活 動   成 績 等 第 說 明 

健康與 
體育 

健 康   1.「優」：90分以上。 

2.「甲」：80分以上未滿 90分。 

3.「乙」：70分以上未滿 80分。 

4.「丙」：60分以上未滿 70分。 

5.「丁」：60分以下。 

體 育   

藝術與 
人文 

音 樂   

美 勞   

彈性 

課程 

資 訊   

彈 性   



學習領域 等 第 努力程度 重 要 日 期 

勤 惰 記 錄 
應出席日數 事假 病假 曠課 其他 

     

校內及校外優良表現 學 習 建 議 

  

審核簽章  

導師簽章 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臺東縣建和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學生日常生活檢核表 

日常行為表現項目 表現情形 

敬 

愛 

人 

友愛同學，幫助他人，替別人著想 
 

接納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人 
 

感謝生活中為我們服務的人 
 

讚美他人，並學習他人的長處 
 

誠實面對錯誤，勇於改正 
 

愛 

整 

潔 

飯前便後洗手、飯後潔牙漱口 
 

書包、抽屜和教室保持整潔，物歸定位 
 

保持儀容整潔，定期修剪指甲 
 

垃圾不落地，維護校園整潔 
 

正確使用廁所，保持整潔 
 

守 

秩 

序 

遵守排隊及行進秩序 
 

不喧嘩、奔跑、做危險動作及拿東西丟人 
 

遵守用餐秩序，不邊走邊吃 
 

按時到校、上課不遲到 
 

遵守公物使用規定，不隨意破壞 
 

有 
會向師長、來賓及同學問好 

 

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日常行為表現項目 表現情形 

禮 

貌 

仔細聆聽別人發言 
 

言行有禮、輕聲細語、不說粗暴的話 
 

虛心接受師長的指導 
 

做 

環 

保 

做好垃圾分類、垃圾減量 
 

懂得資源回收再利用 
 

學校午餐、戶外活動時，自備餐具用餐 
 

節約能源，隨手關燈、關水龍頭 
 

愛物惜物，不浪費資源 
 

 


